国家税务总局峨山彝族自治县税务局
阻止出境决定书
峨税 阻〔2025〕24 号

​​​​​​​​​​​​​​​​​​​​​​​​​​​​​​​​​​​​​​​​​​​​​​​​​​
玉溪市汇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峨山分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530426688570991L）

鉴于你（单位）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纳税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担保。未结清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其出境”，决定并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25年06月16日起阻止你（单位）张清仙出境。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玉溪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image: image1]
税务机关(签章)
二Ｏ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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